
浙江海宁成品粮公开竞价轮换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3第81号）
一、品种、数量、质量、收获加工年份及包装物要求：
1、轮出标的物：2022年6-7月份加工晚粳米1400吨，国标二级，设3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轮出质量具体以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实际库点仓库实物为准,存放在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储备库1P05仓,中心粮库0P05,OP06仓内。
2、轮入标的物：2023年3-4月份加工晚粳米（由2022年产晚粳谷加工而成）1400吨，对应轮出标的物设3个标段，分别存放在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储备库1P05仓680吨,中心粮库0P05仓360吨和0P06仓360吨。
轮入标的物质量要求：轮入成品粮晚粳米必须符合GB 1354-2018大米二级标准及GB 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质量指标具体要求：碎米总量≤15%（其中小碎米含量≤1.5%）；加工精度：精碾；不完善粒含量≤4%；水分含量≤15.5%；杂质总量≤0.25%（其中无机杂质含量≤0.02%）；黄粒米含量≤1.0%；互混率≤5.0%；色泽、气味正常等，保质期不低于12个月。
本次竞价轮入的粮食质量将严格按公布的质量要求执行，若其中有一项标准达不到要求的，则判定为不合格，并作退换货处理。

3、包装物要求：10公斤真空袋包装（带手扣），包装物不计价，按0.07公斤/条计（竞得后提供10条真空袋样品）；真空袋包装为食品级，防滑、防霉；不得使用废旧材料制成的真空包装袋，真空包装袋必须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包装物、标识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包装、标签标准等有关规定，注明品种名称、等级、净含量、执行标准、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等内容。具体包装尺寸、规格、注明内容等须统一，成交后经协商按委托方要求执行。
二、轮换方式、交提货时间、交货地点
    1、轮换方式及轮换费用结算：本着先进后出和边进边出的原则，确保成品储备粮数量不轮空。新粳米入库完成后，委托方将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粮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委托方将在5个工作日内，凭竞得方开具的轮换费用正式发票，按照竞价竞得金额乘以轮换粳米数量支付轮换费用。

2、交（提）货时间：竞得方签约后即可开始轮入，轮入轮出晚粳米中心库要求在2023年4月20日前完成,储备库在2023年4月30日前完成，竞得方须在约定时间内及时轮换，若竞得方不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轮换，超过约定轮换时间10天（含）内，按每天0.4元/吨收取仓库占用费（按未轮出数量计算）；超过合同约定轮换时间11至20天（含）内的，按每天0.8元/吨收取仓库占用费；超过合同约定轮换时间21天及以上的，委托方有权终止履行合同，没收竞得方未轮出标的数量相对应的交易保证金。
3、轮换地点：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储备库,中心粮库。（地址：储备库:海宁市海昌开发区硖尖公路1号,中心粮库:海宁市海洲街道伊桥村管泾港44号）
4、交提货方式：委托方指定仓库交/提货，运输车辆、装卸工人、堆包等均由竞得方安排；运输、装卸、进出库等一切费用均由竞得方承担。竞得人在交/提货时需提前2天与委托方联系交/提货事宜，并派人到现场办理有关交接手续。

5、因成品晚粳米仓内堆桩重量由1吨/托盘变为0.96吨/托盘，需竞得方提供相应数量的托盘（储备库1P05仓29个,中心粮库0P05仓15个和0P06仓15个。托盘要求为1300*1100*150mm塑料网络田字托盘，四面进叉，动态承载力在1吨及以上，静态承载力在4吨及以上，不得使用废塑料、破损托盘，托盘质量须经委托方验收，不合格无条件更换，费用在竞价时综合考虑）。送货前将包装大米整齐叠放在托盘上，重量为0.96吨/托盘，同时用塑料薄膜缠绕固定完毕后送至竞得方指定仓库车板交货。
三、货物验收办法：

1、验收地点：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储备库(海宁市海昌开发区硖尖公路1号),中心粮库(海宁市海洲街道伊桥村管泾港44号)。
2、验收办法：

（1）数量验收：

①成品粮晚粳米轮进数量核定：竞得方将粮食运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前由委托方进行数量验收。交割数量以委托方地磅检斤为准。检斤方式：按车次过地磅，再抽包检斤（点包和过磅相结合方式验证数量）。包装物不计价，按0.07公斤/条计（竞得方需提供10条真空袋样品给委托方）
②成品粮晚粳米轮出数量核定：竞得方通过抽包方式核验定量包实际数量，每包定量包允许有±0.5%数量浮动。实际数量与公告定量包数量差率在±0.5%（含0.5%）之内的，按公告定量包数量结算；差率超过-0.5%的，按实际数量减公告定量包数量的0.5%结算；差率超过+0.5%的，按实际数量加公告定量包数量的0.5%结算

（2）质量检测：

①竞得方将粮食运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前由委托方进行常规质量检测（含新陈度检测，新陈度检测采用大米新陈度快速测定方法（DB12/T245-2005），要求大米染色呈绿色或浅绿色），不合格的作退货处理。如竞得方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样品送第三方有资质的粮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以第三方有资质的粮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指标为准，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②成品粮标的全部交割完成后，由委托方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粮油检测机构进行满仓质量（含卫生指标）检测，如满仓鉴定检测不合格的，由竞得方在满仓鉴定报告出具后10日内负责完成更换符合质量要求的成品粮晚粳米，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竞得方负责。若竞得方未在委托方规定时间内更换到位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约并没收交易保证金。

③竞得方需在送货数量中充分考虑用于常规质量检测、满仓鉴定等检测用粮，确保交割完成并满仓鉴定后数量不少于标的物数量。

（3）包装物堆放验收：竞得方按公告要求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并经委托方对包装物堆放验收合格后方可入仓，如达不到堆放要求或无法堆放的，委托方有权让竞得方更换，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竞得方承担。
四、其它说明
1、标的物运输、装卸、进出库等一切费用均由竞得方承担。
2、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缴纳,竞得方和委托方须按委托方库存成本价互相开具销售发票，货款结算。
3、如发生粮食市场波动，当地政府需要调节市场供求，竞得方必须服从委托方要求，配合做好相关成品粮出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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